第十一届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流程说明
活动地点：公证处、广东科学中心（广州市广州大学城科普路168号）
活动日期：11月12日-15日（活动日期有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或要求调整）

评委抽签（初定于10月30日前完成）
公证监督下使用专业设备抽签决定半决赛和总决赛评委（部分）成员名单、评委分组安排、评委递补次序，抽签确定分组及各组的评委组长。（抽签过程将拍摄记录视频）
要求：评委抽签使用公证处专业抽签仪器，以“摇珠”方式完成。

半决赛选手会议（初定于11月1日完成）

时间：14:00-16:00（具体时间暂定）
内容：介绍介绍赛事日程、强调比赛规则、公布有关注意事项、介绍赛场设备操作及动线等赛事事项，使用已经过公证的程序抽定各组出场顺序，公证人员对结果进行公证。
备注：一组公证人员即可
半决赛评委会议（赛程第一天）
时间：15:00-17:00（具体时间暂定）
内容：签订承诺书，介绍安排，强调大赛规则，讲解打分器使用方式等。
备注：一组公证人员即可
半决赛（赛程第二、三天）
分组赛事（2个赛场）
时间：8:30-12:00；13:00-17:30（具体时间10.8与杨帆确认）

流程：
（主持人介绍评委嘉宾）
选手依次上台进行“我秀科普”个人展示和“我讲科学”自主命题讲解展示，计时人员对选手用时进行记录，在公证监督下完成用时扣分；
1-5名选手（或该赛场前10%的选手）展示结束后评委商议，随后在公证监督下为选手分别评分；
第6名选手（讨论结束后首位展示的选手）开始，每位选手展示结束后评委在公证监督下评分；
评委完成最后一位选手的评分后，工作人员在公证监督下进行分数和排名统计；
在公证监督下宣布二等奖及晋级结果；
公证人员对结果进行公证。
总决赛选手会议（赛程第三天，半决赛结束后）
时间：18:30-19:30（具体时间暂定）
流程：
（选手签到，确认现场需使用文件）
主持人介绍赛事日程、强调比赛规则、有关注意事项、介绍赛场设备操作及动线等赛事事项；
使用已经过公证的程序抽定选手出场顺序；
公证人员对结果进行公证。
备注：一组公证人员即可
总决赛评委会议（时间待定，根据评委要求调整）
时间：总决赛当天8:30-9:30或半决赛第二天20:00-21:00

内容：签订承诺书，介绍日程安排，强调注意事项，讨论问答环节分工，讲解打分器使用方式等。
备注：一组公证人员即可
总决赛（赛程第三天）
1. 总决赛赛事
时间：9:00-12:00；13:30-17:00（具体时间10.8与杨帆确认）

流程：
主持人介绍评委嘉宾；
选手依次上场进行“我讲科学”自主命题讲解展示和评委问答，计时人员对选手用时进行记录，在公证监督下完成用时扣分；
1-5名选手讲解完后评委商议，随后在公证监督下为1-5位选手分别评分；
第6名选手开始，每位选手讲解结束后评委在公证监督下评分；
评委完成最后一位选手（共40名）的评分后，工作人员在公证监督下进行分数和排名统计；
在公证监督下宣布获奖名单。
公证人员对结果进行公证。
注：

半决赛阶段每个小组均有7名评委，总决赛阶段共7名评委，对选手表现进行综合打分。超时由记分员进行扣分记录。打分采用现场打分、亮分和公布成绩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所有评委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数为选手的评委评分。为确保赛事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评委如遇同一代表队的选手，需主动回避，不对该选手打分。将选手的评委评分及用时扣分的分数相加，得出该选手的总分数。若遇选手总分数相同则按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若评委的第二个最高分相同则按第三个最高分高低决定名次，以此类推；若遇评委具体打分均相同，则在公证处的监督下抽签决定名次。

进入决赛的选手可参与最具人气奖评选，入围总决赛选手可参与最佳形象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互动奖、最佳口才奖评选，由总决赛评委根据选手现场表现评出，各2名。最具人气奖通过网上投票完成评选，按抖音平台提供点赞数数据和官网平台截图数据各评选出5名最具人气奖获奖者，共10名，若获奖人员重复，优先递补官网平台选手获奖，票数多者当选。
大赛除设有公证监督外，还设有监督组，负责对比赛出现的投诉情况、举报问题以及监督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组委会对发现的不当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必要时立即叫停比赛，问题解决后再继续开展。（1）对选手的请托行为，一经查实，取消选手比赛资格。（2）对于违反纪律的工作人员，经调查确认后将有关事实按干部管理权限反馈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3）对于违反比赛评分规则的评委，经调查确认后，其评分按无效处理。（4）对于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讲解内容有政治性及科学性错误、违背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行为的选手，经监督组或监督组委托的专业机构、专家调查确认后，在比赛期间的由组委会宣布取消选手比赛资格，在比赛之后发现有上述行为并经调查确认的，取消选手比赛成绩。

